
龙政〔2021〕63号
	关于印发慈溪滨海经济开发区（龙山镇）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标准的通知


	各行政村（居委、农垦场、社区）、企事业单位、机关各大办（所、中心、局）、相关职能部门：
   为了明确重大行政决策范围，规范区镇重大行政决策目录编制工作，根据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《浙江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《宁波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实施规定》的相关规定，现将重大行政决策的具体标准细化如下：
　　一、涉及全区镇的有关公共服务、社会管理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重大公共政策和措施，包括：

社会保障、住房保障、医疗卫生、劳动就业、教育、文化、养老等公共服务事项；

公共安全、安全生产、交通运输等社会管理事项；

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等事项；
　　二、涉及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规划，包括：
　　（一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；
　　（二）产业发展等专项规划；
　　（三）其他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规划。
　　三、涉及重要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重大公共政策措施，包括：

国家级、省级风景名胜区开发利用和保护事项；

其他重要的土地、海域、山林、水资源等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事项。
　　四、涉及区镇党（工）委会议研究的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重点公共建设项目。
　　五、对全区镇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、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者社会公众切身利益的其他重大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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